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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Gland Pharma Limited 拟境外上市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9年 11 月 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批准并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Gland 

Pharma Limited（以下简称“Gland Pharma”）公开发行股份并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

所和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 Gland Pharma 拟境外上市的概况 

本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包括 Gland Pharma 境外

上市方案在内的相关议案。 

（一） Gland Pharma 的基本情况 

Gland Pharma 成立于 1978年，总部位于印度海德拉巴，主要从事小分子注射

剂仿制药的开发及生产，董事长为 LAU Yiukwan Stanley，首席执行官为 Srinivas 

Sadu。Gland Pharma 是印度第一家获得美国 FDA批准的注射剂药品生产制造企业，

并获得全球各大法规市场的 GMP认证，其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洲。截至本

公告日，本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 Gland Pharma 74%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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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Gland Pharma 的总资产约合人民币 624,502万元，

所有者权益约合人民币 479,626万元，负债总额约合人民币 144,876万元；2018 年

度，Gland Pharma 实现营业收入约合人民币 191,292万元，实现净利润约合人民币

28,325 万元。以上数据为合并口径，含评估增值摊销。 

（二） Gland Pharma 境外上市基本方案 

1、发行主体：Gland Pharma。 

2、上市地点：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和孟买证券交易所。 

3、发行股票种类：以印度卢比认购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 

4、股票面值：不高于 10 卢比/股，根据上市地及最终上市板块的相关规定最终

确定。 

5、发行对象：包括（1）印度居民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公司法人、社团

等其他类型法人、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基金和养老基金）、印度相

关法律法规认可的其他合格机构投资者；（2）印度相关法律法规认可的非居民投资

者，包括合格非印度居民和境外投资者组合。 

6、上市时间：本次发行的具体上市时间将由 Gland Pharma 的股东大会授权其

董事会及/或其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境外资本市场状况、境内外监管部门的审批进展

及其他情况决定。 

7、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公开发行新股和/或现有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即存

量股转让，下同）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和孟买证

券交易所公开发售。 

8、发行规模：本次发行中，新增股份规模拟定为不超过本次发行前 Gland Pharma

总股本的 5%、现有股东公开发售股份规模拟定为不超过本次发行前 Gland Pharma

总股本的 22.5%，具体发行规模（包括是否安排超额配售）将根据拟上市地交易所

规则和 Gland Pharma 的实际资金需求等因素最终确定。 

9、定价方式：本次发行的价格将在充分考虑 Gland Pharma 现有股东及境外投

资者利益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惯例，结合发行时境外资本市场情况、Gland Pharma

所处行业的一般估值水平以及市场认购情况，根据路演和簿记的结果定价，由 Gland 

Pharma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和本次发行的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 

10、承销方式：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承销。 



3 
 

11、募集资金用途：根据 Gland Pharma 的股东大会及/或其董事会届时审议批

准的用途确定。 

12、本公司所持 Gland Pharma股份的公开发售安排：本公司拟定转让的存量股

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 Gland Pharma 总股本的 12.5%，本公司最终是否进行前述

公开发售以及公开发售的具体股份数量，由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具

体情况决定。 

由于上述方案为初步方案，为确保 Gland Pharma境外上市的申请工作顺利进行，

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或调整

Gland Pharma 本次发行的方案。 

（三）Gland Pharma 境外上市的影响 

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业务领域覆盖医药健康全产业链，

业务以药品、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医疗服务业务为主体，

并通过本集团参股投资涵盖到医药商业流通领域。其中，本集团以药品制造与研发

业务为核心，并已在中国药品市场最具潜力和成长力的六大疾病领域（即：心血管、

代谢及消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抗感染以及抗肿瘤）形成比较完善的

产品布局，各核心医药产品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都具有领先优势。Gland Pharma 系本

集团药品制造与研发板块的控股子公司之一，主要从事小分子注射剂仿制药的开发

及生产，其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占比情况具体如下： 

1、净资产占比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9）审字第

60469139_B01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集团合并报表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2,797,774 万元。本集团 2018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

享有的 Gland Pharma 的净资产占本集团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2.69%。 

2、营业收入占比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9）审字第

60469139_B01 号《审计报告》，2018 年度，本集团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491,827万元。2018年度 Gland Pharma 的营业收入占本集团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

比例约为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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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净利润占比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9）审字第

60469139_B01 号《审计报告》，2018 年度，本集团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70,792 万元。本集团 2018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

Gland Pharma的净利润占本集团合并报表净利润的比例约为 7.74%。 

综上所述，Gland Pharma的境外上市不会对本集团各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

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 

本集团支持旗下产业链完整、业务领域独立且运营良好，并具备一定细分行业

平台型并购整合能力的控股子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求适时开展股权融资并于境内

外上市，以期为其长远健康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同时，有利于推动本集团公司治理

及业绩的整体提升，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通过本次发行，一方面有利于 Gland 

Pharma在其本土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优化其公司治理及资本结构，继续扩大其行

业领先优势，并有利于提升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的声誉和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如

果 Gland Pharma 境外上市成功成为独立融资平台，也有助于本集团各业务板块通过

本公司直接融资更好地获得发展。因此，Gland Pharma的境外上市将会有力促进本

公司控股整合战略的升级，将会进一步巩固本集团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本集团的可

持续发展。 

此外，预计于境外上市完成后，Gland Pharma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风险提示 

Gland Pharma 境外上市方案为初步方案，尚须提交（其中包括）本公司及 Gland 

Pharma股东大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印度相关

监管部门批准，并将考虑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推进，方可作实。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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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